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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景德傳燈錄》1三十卷撰者是為法眼下三世之承天道原。道原其傳

記不詳，為據楊億之序得知道原為東吳僧。道原嗣法於天台德韶

（891-973），住蘇州承天寺永安院；其機緣語句，僅見於《五燈會元》

卷十2。禪宗雖主不立文字，但在歷代禪師語錄的記載上，資料頗豐，因

為燈能照暗，禪宗謂法系相承，猶如燈火輾轉相傳，師資正法永不斷絕，

故名「傳燈錄」3。 

燈錄是禪宗的語錄，屬記言體及按世次記載的譜錄體。以當時的白

話文寫成，主要在撰述印度、中國各禪師師資證契之機緣文字。達摩禪

在經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先後弘揚，在中國開枝散葉，

成為佛教的重要門派之一。《景德傳燈錄》完成於西元十一世紀，記載

的正是十世紀曹溪禪門中屬於南宗系統的青原和南嶽兩支4。本文所用

《景德傳燈錄》乃採（宋）道原纂、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的《佛

                                                 
1 本文所用《景德傳燈錄》乃採（宋）道原纂、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佛光大藏經˙

禪藏˙史傳部˙景德傳燈錄》（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1994）。 
2 詳參（宋）道原纂、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景德傳燈錄》（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

會印行，1994），頁 1。 
3 詳參（宋）道原纂、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景德傳燈錄》（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

會印行，1994），頁 1。 
4 詳參蔡榮婷：《《景德傳燈錄》之研究—以禪師啟悟弟子之方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碩士輪文，1984），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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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藏經˙禪藏˙史傳部˙景德傳燈錄》，是高雄佛光山在 1994 印行。

因為佛光版《景德傳燈錄》乃以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為底本，再對

勘《磧砂藏》、《卍正藏》等版本重新編整而成，校對精詳，再加上排版

良好及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便於閱讀。因此，筆者採用佛光版《景德傳

燈錄》為文本材料。 

禪宗起源於印度，法脈從釋迦牟尼佛傳法摩訶迦葉開始往下傳承，

因此摩訶迦葉被認為是禪宗初祖。從第一祖摩訶迦葉以下衣缽一脈單

傳，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都以印度為傳法範圍，稱為西土祖師；而自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起，禪宗法脈由印度進入中國，往下傳至第三十三

祖慧能大師其傳法範圍都在中國，稱為東土祖師。慧能大師後中國禪宗

方根基穩定，禪法便開始在中國開枝散葉，本文所謂「早期禪師」即指

西土及東土的 33 位禪師，即討論的對象由第一祖摩訶迦葉至第三十三祖

慧能大師，加上釋迦牟尼佛共 34 位5。 

偈頌是佛教經典中的一種文體，梵文作「迦陀」，是佛經中的讚頌

詞，也是古印度的詩歌。梵文中的迦陀，格律嚴密，但漢譯佛典中便經

常為遷就意思及形式，而將其以中國詩歌的方式呈現，偈與頌在印度詩

歌中原是不同概念，但傳至中國後則漸漸皆指中國禪宗詩歌而言。因為

融合印度的偈與中國的詩的概念，後來稱為「詩偈」。待六祖慧能開宗

後，詩偈才成為押韻的精鍊詩句6。禪宗詩偈又可依其內容及作用大分為

開悟偈、付法偈、遺偈等三種，而本文所謂「遺偈」則稱禪師圓寂前的

詩偈而言，「付法偈」則稱禪師在付法給弟子時所說的詩偈而言。早期

禪宗祖師的詩偈中，付法偈與遺偈往往結合為一，無法分離，因此在下

文中亦將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筆者實際閱讀《景德傳燈錄》的文本，當時在閱讀的過程中，特別

                                                 
5 因釋迦牟尼佛傳法給摩訶迦葉尊者後，開始禪宗的法脈相傳，因此雖然釋迦牟尼佛在《景

德傳燈錄》中屬七佛系統，此處亦將其加入討論之林。 
6 詳參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高雄：麗文文化，1994），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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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禪師詩偈的呈現，其中 值得注意的，便是禪師付法及圓寂時，

所留下的付法偈、遺偈，每每閱讀至此便覺其間意義非凡，頗值得深入

探討。 

學界與佛教界目前在禪宗研究部分，詩偈的研究是佛教文學的研究

中備受注目的領域，禪宗重要典籍中的詩偈漸漸受到注目，如：蔡師榮

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7、釋星雲《禪詩偈語》8、釋圓觀編輯《指

月錄禪詩偈頌》9、周裕鍇《禪宗語言》10及《中國禪宗與詩歌》11、林

湘華《禪宗與宋代詩學理論》12、黃靖雅《一味禪˙花之卷：禪的詩偈》

13、廖閱鵬《禪門詩偈三百首》14等著作，都是在禪宗詩偈方面相關的研

究成果；而在禪師遺偈部分的研究，目前筆者僅尋到妙有〈禪僧的臨終

和遺偈：天上天下當處永平--永平道元禪師〉15及張效機〈弘一大師遺偈

句考〉16等兩篇期刊論文，此外，在日本學者研究方面成果則較為豐碩，

可查得有村上信道編著《遺偈に学ぶ》17一書，此書以研究洞山的 264

位禪師遺偈及其他詩偈為主，其中對禪師詩偈的用語、用韻分門別類並

加以分析，共收錄 2000 筆詩偈資料；而大法輪閣編集部編《遺偈・遺誡

―迷いを超えた名僧 期のことば―》18則是將歷代名僧的經典遺偈及

遺誡作內容分析及用意察探，從中探察禪師示寂前所要表達、開悟的道

理；松原哲明著《名僧臨終の言葉》19則就一休、空海、 澄、親鸞、

                                                 
7 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 
8 釋星雲：《禪詩偈語》（臺北：臺視，1998 ）。 
9 釋圓觀編輯：《指月錄禪詩偈頌》（臺北：老古文化，1990）。 
10 周裕鍇：《禪宗語言》（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2002）。 
11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高雄：麗文文化，1994）。 
12 林湘華：《禪宗與宋代詩學理論》（臺北：文津，2002）。 
13 黃靖雅《一味禪˙花之卷：禪的詩偈》（臺北：躍昇文化出版，1990）。 
14 廖閱鵬《禪門詩偈三百首》（台北：圓神，1996）。 
15 妙有：〈禪僧的臨終和遺偈：天上天下當處永平--永平道元禪師〉，《普門雜誌》1996 年

207 期。 
16 張效機〈弘一大師遺偈句考〉，《臺州佛教》1997 年第 3 期。 
17 村上信道編著《遺偈に学ぶ》（大阪：青山社，2002）。 
18 大法輪閣編集部編《遺偈・遺誡―迷いを超えた名僧 期のことば―》（東京：大法輪閣

編集部，1998）。 
19 松原哲明著《名僧臨終の言葉》（東京：鈴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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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法然等日本十九位名僧臨終說法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彌足珍

貴，而禪宗詩偈的領域確實燦爛多彩、內涵豐富，亟待更多人的投入研

究。 

禪宗詩偈中，文學與佛學價值並具，近代學者從事佛教文學研究

時，有人以為禪宗詩偈約至三十三祖慧能（或在中唐之後），其內容及

文學性才開始變得更濃厚。早期的詩偈，內容多純粹闡述佛教哲理，讀

來較為枯燥20。然而，筆者以為在禪宗早期詩作中，固然不似後代禪師

有數量龐大且樣貌多彩的機緣語句，但是在禪宗當中，早期禪宗詩偈作

為「典範」的作用，除闡述佛法哲理中的法、心、性、真、理等佛理的

價值外，這些詩偈的樣式嚴謹，皆為四句五言詩，或許此為譯經人特意

為之，不過卻影響後世禪宗詩歌的發展，重要性一樣不可小覷。在數量

及文采內容上，雖與精彩的禪門各宗派語錄相比，看似相形失色，但是

這些劃時代的典範之作，往往就是後代禪宗詩偈發展的奠基石，具有獨

特意義。加之禪宗祖師可預知圓寂，從釋迦牟尼佛以下的西土及東土 33

位早期禪宗祖師的付法與圓寂，正是歷代禪宗禪師一直以來的關切、仿

效、崇敬的對象，其重要性筆者以為與禪門豎立傳統與禪法發展，關係

密切，亦亟具研究價值。 

因此本文欲從《景德傳燈錄》中，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到第三十三

祖慧能大師止的 33 位禪宗祖師及釋迦牟尼佛的付法偈及遺偈紀錄著

手，先透過統整的方式整理出 33 位禪宗祖師的付法偈及遺偈內容，再

透過分析、比較、歸類的方式，從中推論出其代表意義。因此以下將先

對禪宗付法與示寂的傳統作一探究，再對 33 位祖師的付法偈內容、付

法偈之意義等方面進行一連串論述。筆者希望從中求得這些禪師圓寂前

的付法偈、遺偈，到底對禪宗禪法的內涵、發展及傳承，或對禪宗詩歌

的發展而言，有什麼樣重大的意義與突破。它們在《景德傳燈錄》中記

錄的情形，又能反映出多少在禪宗門派的拓展與流布上實質的意義。以

                                                 
20 詳參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高雄：麗文文化，1994），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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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是筆者欲進行深入探究的幾個重要問題。 

 

貳、 早期禪宗祖師的付法與示寂 

傳承法嗣是禪宗禪師的一大重責，所以歷代禪師往往在圓寂之前，就必須

先找到優秀的繼承者來繼承禪法，並交付衣缽。由《景德傳燈錄》看來，這一

個傳統訂定於釋迦牟尼佛傳法摩訶迦葉尊者21，當時釋迦牟尼佛告訴迦葉尊

者：「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

先是說明傳下的法有哪些內容，然後慎重的告訴弟子「汝當護持」，對於禪法

需好好護持下去。此外，釋迦牟尼佛又「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指

定在迦葉尊者之後，禪宗法嗣當由阿難尊者接續，並且要「無令斷絕」，顯然

禪宗禪師傳承的重責大任，便從這兩段文字中來，樹立歷年來延續不衰的傳法

傳統。因此禪宗從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開始，直到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期間

的傳法，都依照這樣的模式進行。 

因此所謂「付法」即是將法脈交付給弟子之意，內容為付法的詩偈則稱為

「付法偈」。初期禪宗以衣缽象徵禪法，付法之時就將衣缽轉交給繼任的弟子，

因此得獲衣缽的繼承者只會有一位，然而，當禪宗在中國的基礎穩固後，衣缽

反而成為眾人爭奪的對象22。在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欲傳法交付弟子時，有一

段神秀與慧能的詩偈評比，但面對兩位弟子都很優秀的情況下，弘忍大師仍只

從中選出慧能繼承衣缽，因為禪宗禪法的傳承一直是以衣缽相傳且僅傳法予一

弟子。當弘忍大師傳法給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時，仍然遵照此一傳統，但弘忍

大師卻也同時宣告這個傳統的結束。因為當時是禪宗祖師們 後一次的傳授法

衣，所以《景德傳燈錄》記載其過程如下： 

 

能居士跪受法衣，啟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 

師曰：「昔達摩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

                                                 
21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33。 
22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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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

衣之人，命如懸絲也。」（V1，P122） 

由此段記錄看來，弘忍大師傳法給慧能大師後，對禪宗禪法傳承而言是一個重

大轉變的關鍵。因為衣缽已經失去原先意義，反使授衣人「命如懸絲」，加上

中國禪宗的發展已趨穩定，因此，從慧能大師之後，中國禪宗不但不再以衣缽

作為傳承的信物，也不再限於傳承單一弟子。從此中國禪宗開支散葉，禪法大

盛。 

而與「付法」密不可分的部分，便是在禪師的「圓寂」情況上的紀錄。禪

師的圓寂又被譯為示寂、歸寂、入滅、入寂、寂滅、寂等，原指佛、菩薩以及

高僧之示現涅槃而言，後世亦可用來稱呼僧侶的死亡23。《景德傳燈錄》通常

用「寂」、「滅」或「寂滅」來表示，也有部分用「逝」或其他字眼代表，而有

些禪師的圓寂則未直言其滅，以禪師的化火自焚或弟子的收舍利、葬之、塔之

都可以代表禪師之死亡。這些禪宗的祖師們在圓寂之前，往往留下詩偈或訓

示，我們則稱這些禪師圓寂前最後的詩偈為「遺偈」。從《景德傳燈錄》的記

載看來，33 位禪宗祖師們的付法偈和遺偈往往疊合，本文將之稱為「付法偈

兼遺偈」。因為早期禪師往往付法完後馬上圓寂，因此付法時順便留下遺言的

方式最為常見，而使「付法偈兼遺偈」的情形在早期禪宗祖師中成為一種常態，

如阿難尊者圓寂前的紀錄： 
 
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

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

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

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

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

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

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

世王。（V1，P29） 

                                                 
23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38。 

121



 

付法偈一說完，就像是禪師此生責任的完了，因此阿難尊者「付法眼藏竟」後

便馬上「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而這樣一付法完

馬上圓寂的例子，在 33 位禪宗祖師中，是佔絕大多數的，如第四祖優波毱多、

第五祖提多迦、第六祖彌遮迦、第八祖佛陀難提、九祖伏馱蜜多、第十祖脅尊

者、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第十二祖馬鳴大士、第十三祖迦毘摩羅、第十四祖龍

樹尊者、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第十六祖羅睺羅多、第十七祖伽難提、第十八祖

伽耶舍多、第十九祖鳩摩羅多、第二十祖闍夜多、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第二

十二祖摩拏羅、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等 19 位，都是付法偈兼遺偈的情形。因

此禪師付法完馬上圓寂者，加上阿難尊者共 20 位；而付法偈兼遺偈，另外還

有一種情形是禪師付法完卻未馬上圓寂者，33 位禪宗祖師中則有兩例：第二

十五祖婆舍斯多，在付法後還回答些問題後才圓寂，以及第二十六祖不如密

多，在付法後先告別完再圓寂，以上共 22 位禪宗祖師呈現付法偈兼遺偈的情

形24。 

此外，還有少數禪師則是付法偈和遺偈分開的，釋迦牟尼佛雖不算在禪宗

祖師部分而屬七佛系統，不過因為禪宗禪法是從釋迦牟尼佛傳法給摩訶迦葉開

始，因此本文亦加以討論。而在釋迦牟尼佛傳法給摩訶迦葉過程中，其付法偈

與遺偈是分開的，在《景德傳燈錄》中的記載如下： 

 

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

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

而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

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V1，P22） 

 

這是在付法予摩訶迦葉的部分，除了正式付法給摩訶迦葉外，還指定在摩訶迦

葉後，當由阿難接續禪法，但是此時釋迦牟尼佛並未圓寂。另外的遺偈，詳見

以下記錄： 
                                                 
24 詳細的詩偈內容可以參考第四章「表三、《景德傳燈錄》33 位禪宗祖師之遺偈表」中的「詩

句」及「備註」欄，可以發現有 22 位禪宗祖師有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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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

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

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爾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

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V1，P23） 

 

釋迦牟尼佛是先傳法予摩訶迦葉，後來才在拘尸那城告訴大眾將入涅槃，當時

摩訶迦葉尊者並不在釋迦牟尼佛身邊。而釋迦牟尼佛 後的遺偈，應該是他為

母親大清靜妙所說法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詩偈

才是。而除了釋迦牟尼佛是付法偈與遺偈分開外，還有四位禪宗祖師亦是如

此，即第三祖商那和修、第七祖婆須蜜、第二十三祖鶴勒那、第二十八祖菩提

達摩等25，顯然這樣的情形不是唯一，雖然數量不多，不過卻有一個極特殊的

共通性，就是釋迦牟尼佛與其他 3 位禪宗祖師都是在已經進入圓寂的狀態之

後，卻因為要為大眾或某些特殊人物再作開示，所以又復現說偈的情形；而另

外的 1位禪師三祖商那和修的付法偈與遺偈會分開，則又有不同原因。他在付

法優波毱多後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但卻在三昧神通中看到優波毱多及其弟

子，弟子們常多懈慢，於是商那和修直接以神通說詩偈開示弟子，開示後才化

火自焚而圓寂。 

    後還有一種情形，是僅有付法偈的使用，而沒有遺偈，共有 7 位禪師如

此，如第三十祖僧璨大師，在《景德傳燈錄》中的記載如下： 

 

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

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

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

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

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V3，P114） 

 

                                                 
25 詳細的詩偈內容可以參考第三章「表一、《景德傳燈錄》33 位禪宗祖師之遺偈表」中的「詩

句」及「備註」欄，可以發現釋迦牟尼佛及 4 位禪宗祖師有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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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璨大師與當時年僅十四歲的道信大師相遇後，讓道信大師言下大悟，因此跟

在僧璨大師身邊伺候了九年，受戒後僧璨大師在屢次試探，確定付法機緣已到

後，便出付法偈，交付衣缽。但是，由下面的記載可知僧燦大師沒有馬上圓寂： 

 

師又曰：「昔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

何滯乎此？」即適羅浮山，優遊二載，卻旋舊址。逾月。士民奔

趨，大設檀供，師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

（V3，P114） 

 

僧璨大師以當年慧可大師付法後的生活方式做為參考，於是亦隱居山林。不過

在羅浮山優遊兩年後，又重回人世為大眾說法，並在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顯

示僧燦大師沒有留下遺偈。而僅有付法偈，沒有遺偈的情形，在早期印度的禪

宗祖師部分，則僅有第一祖摩訶迦葉及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是如此，其他多集

中出現在達摩來到中土傳法之後，從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第三十祖僧璨大

師、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26。顯

示禪宗在進入中土後，禪法的傳承時間點有了重大的改變，中國禪宗已經不像

在印度禪宗祖師時期，直到上一代禪師圓寂前才付法27。 

在《景德傳燈錄》中，以上情形顯示，33 位禪宗祖師的付法與示寂情形

上，有 22 位呈現付法偈與遺偈結合的情形，而 22 位都是在印度祖師的部分。

另外有 4 位禪宗祖師加上釋迦牟尼佛，他們將付法偈和遺偈分開來說，這一小

部分雖僅 5個例子，但祖師「死而復生，復說詩偈」的方式，在表現早期禪宗

詩偈的內容以及禪師開悟弟子方法上，亦有其重要性。禪宗直到第二十八祖菩

提達摩，西來中國傳法，才正式進入到中國禪宗祖師部分，因此也顯示在第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前的印度禪宗祖師的部分，付法偈的絕對必要，剛好對照出

遺偈的可有可無，更顯示出禪宗祖師在傳承法嗣上的使命，顯然比什麼都重要。 

                                                 
26 詳細的詩偈內容可以參考第三章「表一、《景德傳燈錄》33 位禪宗祖師之遺偈表」中的「詩

句」及「備註」欄，可以發現有 7 位禪宗祖師有此情形。 
27 此處「付法時機」的意義探究，將在第四章中進行討論，故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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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景德傳燈錄》早期禪宗祖師付法偈之內

容探究 

這些付法偈兼遺偈的作品，由於散落在《景德傳燈錄》各個禪師的語錄當

中，因此，筆者將其梳理彙整後，茲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 

 

編碼 作者 詩句 創作背景 出處備註

1.  釋迦

牟尼

佛28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釋迦牟尼佛，姓剎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後

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

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V1,p22 

付法偈29

2.  釋迦

牟尼

佛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

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

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

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

無常偈曰： 

V1,p23 

臨終偈 

 

3.  摩訶

迦葉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

母香志……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

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 

V1,p26 

付法偈 

4.  阿難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實佛之從弟

也……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

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

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

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

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

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

V1,p29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8 雖釋迦牟尼佛屬七佛，但因為禪宗禪法的傳承起於釋迦牟尼佛傳法給摩訶迦葉尊者，因此

在本文中，亦將釋迦牟尼佛列為討論的對象之一。 
29 遺偈雖非本文中討論的重點，但因為在禪宗祖師時期，付法偈與遺偈之間密不可分，加上

本文部分論及付法偈與遺偈後來發展的情形，故為詳其流變，此處亦將遺偈列入討論的詩

偈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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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聽偈言：」 

5.  商那

和修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摩突羅國人也……後三載，遂為

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

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

聽吾偈言：」 

V1,p31 

付法偈 

6.  商那

和修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

子毱多有五百徒眾，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

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V1,p31 

臨終偈 

7.  優波

毱多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第四祖優波毱多者，吒利國人也……尊者曰：「汝當大

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

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

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

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V1,p34 

付法偈兼

臨終偈 

8.  提多

迦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迦陀國人……尊者即度出家，命

聖授戒。餘僊眾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

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

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

之。」乃說偈曰： 

V1,p36 

付法偈兼

臨終偈 

9.  彌遮

迦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師曰：「我師提多迦

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

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

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

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坐，

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

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

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V1,p38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0.  婆須

蜜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至迦

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坐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

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

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

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尊者遂與剃

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

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V1,p38 

付法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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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婆須

蜜 

我所得法， 

而非有故。 

若識佛地， 

離有無故。 

尊者從三昧起，示眾云： V1,p39 

臨終偈 

12.  佛陀

難提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時

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

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V1,p41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3.  伏馱

蜜 

多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既受佛陀

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

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

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

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坐，

仍感舍利三十一作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

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V1,p42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4.  脅尊

者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祖脅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尊者知其

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

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 

 

V1,p44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5.  富那

夜奢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

身……師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

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

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非鳴，因號馬鳴焉。

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

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

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 

V1,p46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6.  馬鳴

大士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師即為說性

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

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師

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

當付汝，汝聽偈言：」 

V1,p48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7.  迦毘

摩羅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師曰：「汝雖心

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

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受具戒。復

V1,p50 

付法偈兼

臨終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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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愚亦非智。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 

18.  龍樹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後

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

吾偈言：」 

V1,p52 

付法偈兼

臨終偈 

19.  迦那

提婆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人也，姓毘舍羅……彼

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

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眾中猶互

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

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V2,p56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0.  羅睺

羅多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僧伽難提知

眾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

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

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

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

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

持至會所。大眾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

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V2,p59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1.  伽難

提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第十七祖伽難提者，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他

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

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

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

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 

V2,p61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2.  伽耶

舍多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欝頭藍，父天

蓋，母方聖……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

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

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

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 

V2,p62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3.  鳩摩

羅多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闍

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

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釋。」乃付法眼，

偈曰： 

V2,p64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4.  闍夜

多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曰：「我憶念七

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

V2,p66 

付法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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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

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

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

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

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

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

宗，聽吾偈曰：」 

臨終偈 

25.  婆修

盤頭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

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

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

漢名賢眾，至其家，光蓋設禮，賢眾端坐受之。嚴一

出拜，賢眾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王曰：「誠

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

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 

V2,p68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6.  摩拏

羅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

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

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鶴勒那聞語曰：

「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

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 

V2,p70 

付法偈兼

臨終偈 

27.  鶴勒

那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

勝，母金光……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

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

善自護持。」乃說偈曰： 

V2,p72 

付法偈 

28.  鶴勒

那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

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

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V2,p73 

臨終偈 

29.  師子

比丘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

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

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 

V2,p74 

付法偈 

30.  婆舍

斯多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寂行，母常安樂……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

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

V2,p79 

付法偈兼

臨終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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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道亦無理。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 

31.  不如

密多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既

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

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睹白氣貫于上下，王曰：

「斯何瑞也？」……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

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

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卻返此方。」遂以昔

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 

V2,p82 

付法偈兼

臨終偈 

 

32.  般若

多羅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尊者知是法

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

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

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

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V2,p83 

付法偈兼

臨終偈 

 

33.  菩提

達磨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

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

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

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

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

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

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V3,p102 

付法偈 

34.  菩提

達磨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

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

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師曰：「吾以

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

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

為讖曰： 

V3,p105 

臨終偈 

35.  慧可

大師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曰：「今日始知

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

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

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

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舊本云達

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

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V3,p109 

付法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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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僧璨

大師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

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

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

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

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

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

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

曰： 

V3,p114 

付法偈 

37.  道信

大師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之廣濟縣……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

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

性。」師曰：「汝無性耶？」答曰：「性空故。」師默

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

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名曰弘忍，

以至付法傳衣。偈曰： 

V3,p118 

付法偈 

38.  弘忍

大師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師語，

遂不之顧。逮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

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

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

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

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

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

令斷絕，聽吾偈曰：」 

V3,p122 

付法偈 

39.  慧能

大師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

先天元年，告諸徒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

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

任大事。聽吾偈曰：」 

V5,p184 

付法偈 

表一、《景德傳燈錄》33 位禪宗祖師之遺偈表 

 

因為《景德傳燈錄》與《祖堂集》同是禪宗語錄，成書時代相近，因此可

以拿兩者來相比。筆者在實際的相比後，發現表格上的付法偈與遺偈有兩本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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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重複的情形，但《景德傳燈錄》與《祖堂集》取材標準不同，紀錄內容便不

一樣，所以雖然各有三百多首詩偈，中間卻僅 60 多首左右重複30。本文所選

的付法偈及遺偈的部分，正是佔兩本燈錄中少數重疊的這六十多首詩偈的一半

以上31。其中顯示意義為何？筆者以為，其中顯示出這些重疊出現的詩偈的重

要性，顯示出這些重要的禪宗的付法偈兼遺偈，在禪宗整個宗門法脈的開展與

禪法觀念的傳承上，有重大的發展意義，才會在兩本燈錄中重複出現。本文此

處便藉著對這些祖師遺偈作一些內容上的歸納分析。 

在釋迦牟尼佛傳法摩訶迦葉尊者開始，33 位禪宗祖師都有一首由自己說

出的付法偈。這些付法偈由於有傳承禪法的特殊性質，因此在內容上主要包含

幾個特點：一、彰顯佛理精髓：由簡單到複雜的階段性；二、證悟禪法：展現

禪宗祖師個人心得的宣傳性；三、禪法延續：傳承的緊密性32。今則不以此分

點，乃以其階段性的劃分，論述如下。 

在表一中，乍看之下，似乎每一首付法偈都在談佛教哲理，但是這些佛教

哲理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筆者在細部的察看與整理後，發現在這些禪宗祖師

的付法偈當中，有其每一階段探討內容的差異，大抵從中呈現的是一個佛法發

展的歷程。由剛開始 簡單的概念開始，一個概念探討完成便往新的概念邁

進，禪宗的佛法便在這些階段的開展下，發展得更趨成熟。 

首先在第一個階段中，我們看到釋迦牟尼佛、摩訶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

他們的付法偈都明顯在「法」字上討論與打轉，說明法的本質究竟是有或是無，

是佛法 剛開始時，僅就「法」的討論；而值得一提的是阿難尊者在法中另提

到「悟」，可以說開啟了以下對於「法」與「心」探討。從三祖商那和修到六

祖彌遮迦，討論的禪法內容已經將重心從「法」移轉到「心」上，法與心之間，

                                                 
30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 
31 筆者在整理完《景德傳燈錄》的遺偈表之後，才發現同樣的詩偈也出現在《祖堂集》中，

39 中有 34 首重複的情形出現，重複者僅部分字句稍有不同。不過後來再仔細比對《景德傳

燈錄》與《祖堂集》之語錄記載部分，發現兩者之間取材標準不太相同，因此在語錄記載

部分，行文用字及記載事蹟之截選，亦有些許差異，因此，仍以《景德傳燈錄》作為主要

研究之文本。 
32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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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去取得平衡，這是討論的重點，也承續了上一時期的成果，開啟下一

時期的討論。而從七祖婆須蜜到八祖佛陀難提的時期，討論的主要是「虛空」

的問題，兼論及心；從九祖伏馱蜜多到十祖脅尊者時，則對於真理、真體的證

悟特別感到重視；發展到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大士、十三祖迦毘摩羅、

十四祖龍樹尊者時，則對於顯法、隱法有反覆、深入的討論。以上這些禪宗祖

師，在《景德傳燈錄》中被歸為「天竺一十五祖」，顯然是禪宗禪法發展的一

大階段，時間發展下，往後的禪法，則在這一階段對於「法」、「心」、「虛空」、

「真理」、「顯隱」等抽象性佛理的探討基礎上，再進行更複雜的思考。 

第二階段的開始，首先是十五祖迦那提婆與十六祖羅睺羅多的「法證」，

佛法到底可不可以證明呢？兩位祖師深揚其義後，開始下一時期對於「無生」

的討論，這一時期裡的禪宗祖師有十七祖伽難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鳩

摩羅多、二十祖闍夜多等四位。一切法既是緣起法，當是「無生」，因此「無

生」便是這時期的討論中心，祖師們的付法偈紛紛圍繞此一概念進行討論。而

接下來從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拏羅、二十三祖鶴勒那、第二十四祖

師子比丘、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則明顯是處於回顧第一階段探究成果的時期，在

這個時期當中法、悟、心、性、理的討論重現，若說為「論述系統較不明確」

亦不恰當，它們的共通性，便都是對於第一階段佛法討論的總回顧。 後，第

二階段的尾聲，在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及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的帶領下，進入「心

地」的討論。「心地」的討論，讓第二階段成為禪法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在第

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初的禪法，著重在抽象的佛理哲學上討論，主要用抽象的哲

理概念來陳述佛法；但在第二階段末，從「心地」的討論中，以具體的形象來

譬喻佛法33，這在禪宗禪法發展上的意義重大，尤其從抽象概念發展到具體講

法，也顯示出禪宗禪法從原本較少數人能夠理解的精神佛理，普遍化到大多數

人較容易理解歷程，禪門法脈的擴展脈絡，在第二階段的轉變中，隱約的浮現

在我們眼前。 

到了第三階段，禪宗法脈因為二十八祖菩提達摩來到中土，而正式進入中

                                                 
33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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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系統當中。承續上一階段以具體事物來譬喻佛法的方式，從達摩的「一

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發展出來的，便是以「花果」來比喻佛法的發展情

形。在達摩下的五位祖師中，前三位的二十九祖慧可大師、三十祖僧璨大師、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付法偈中，是以「華」為比喻，來說明佛法由印度傳入中國，

猶如種花一般，菩提達摩種下了「佛花」的種子，經過慧可大師、僧璨大師、

道信大師的殷勤灌溉，終於在後兩位的三十二祖弘忍大師及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手中「結果」了，藉由華與果的比喻，顯示禪法在中國的散布與發展。當弘忍

大師傳法與慧能大師時，言語中也表明如今禪法在中國文化中已立基穩固，禪

眾信心成熟，是適合開枝散葉的時機了！所以正是應驗菩提達摩「一華開五葉」

的預示，中國禪宗由慧能大師以下開始沒有衣缽上的傳承，也不再限於傳法給

單一弟子，因此果然開枝散葉，禪法壯盛。  

綜合以上論述，發現在這些付法偈所揭示的禪法發展階段中，其內容多是

禪師在證悟佛法時的個人心得，但是這些心得，在傳承法嗣的付法偈裡出現，

更是禪師一生思想精粹的展現，因為在付法偈裡，這些禪師畢生思想的精華更

受到禪門弟子的注目，達到留下詩偈以啟悟弟子的目的。而禪師與禪師之間傳

承的緊密性，亦值得深入探討，上一代禪師的付法偈內涵，往往由下一代禪師

接續闡揚。上一代禪師關注的問題，下一代禪師也經常藉著付法偈試著解答，

不同禪師之間的禪法，呈現延續的情形，顯示禪法傳承之緊密性，在此奠定禪

宗今日屹立不墬的法脈系統。 

 

肆、 早期禪宗祖師付法偈之意義探究 

在上面的兩個章節中，我們主要探討到「早期禪宗祖師的付法與示寂」、

「《景德傳燈錄》早期禪宗祖師付法偈之內容探究」等部分，在個別篇章的論

述中，都已經進行分析及議論，不過，若能再將散落在各章節的論述成果，建

立其專屬的系統脈絡，將其重新編排彙整，將會使本論文架構更趨完整。因此

綜合以上數章對於早期禪宗祖師的詩偈內容研究的成果，系統性的呈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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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更能使本文的研究主題更得以強調，並彰顯成果的價值性，以俾便讀者閱讀

與討論。而此處，便將前所述及的諸多討論，分為「中國禪宗祖師與印度禪宗

祖師之別」、「禪宗法脈傳承上的意義」、「禪門典範的豎立」等三個部分，分別

進行統整性論述如下： 

一、 中國禪宗祖師與印度禪宗祖師之別 

1. 記錄上的偏重點不同 

在禪宗祖師圓寂情況的記載中，可以發現在印度禪師的部分往往較

具傳奇色彩，以文學作品的欣賞而論則充滿奔放的想像。在這些過程

中，充滿想像的空間，也顯示出禪宗致力於推廣禪法及對信眾修法信心

的增強。但在中國的祖師們，記錄上便展現不同的情調。而較為真實且

生活化。詩偈記載方面，由達摩開始的中國禪宗，傳奇色彩不似印度祖

師們濃厚，但在禪法的傳承與宣揚上，卻比較貼近真實的生活。因此筆

者以為在印度祖師們的部分，可以當作是精神上嚮往的禪修境界，是先

賢證悟佛法的傳奇故事；然而在中國祖師們的紀錄方面，則是真實的落

實到生活上修法，或許沒有撼人耳目的神通，但是作為後世禪師踏實修

法的典範，實質意義更加重大。 

2. 付法偈與遺偈的發展 

在印度禪師們地記載裡，因為祖師們往往付法後馬上圓寂，因此付

法偈與遺偈幾乎是結合為一的，這與前面所論，印度禪師多屬傳奇人

物，是禪宗信眾精神上的嚮往標的有關。因為這些禪師們是灑脫拋卻生

死的，似乎可以依自己意志控制生死，所以在傳承禪法的責任完了後，

便可以了無牽掛的圓寂。但在中國祖師部分，來到中國宣揚佛法正是急

如星火之事，在禪門法脈未趨穩定前，禪師們的長壽可以讓禪法的宣揚

越是廣遠。而且，從《景德傳燈錄》的記載，也可以發現中國禪宗祖師

們的神通力是比較貼近真實生活的，所以付法後並不隨即圓寂，往往還

在世上宣法行化達三、四十年之久。遇到適合的優秀弟子，也往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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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弟子已然證道後便付法。因此，從中受到影響的便是付法偈與遺

偈的發展。早期印度祖師時期付法偈與遺偈往往合一，後來到了中國祖

師時期僅有付法偈必要存在，遺偈幾乎沒有出現，但到了慧能大師以後

的禪宗，因為沒有衣缽與傳法單一弟子的限制，加上禪宗法脈開支散

葉，於是，也開始出現禪師以遺偈代替付法偈的情形。 

3. 付法時機的改變 

承前所言，印度禪宗的付法即圓寂及中國禪宗的付法未圓寂的差

別，呈現出的是禪法在印度時與傳入中國後有所轉變。禪宗在進入中國

後，其傳承方式受到中國化影響而有了不同，付法的時機變為只要找到

適合的優秀弟子，也確定這位弟子確實證道，那麼就可以付法傳承了，

所以才會出現在中國禪宗的幾位祖師詩偈中，往往交付衣缽，說出付法

偈後，上一代禪師還四處行化，或者隱居山林，對照起印度禪宗祖師幾

乎付法後馬上示寂的方式，中國禪宗祖師有的在付法後還行化三、四十

年，顯然大異其趣。 

二、 禪宗法脈傳承上的意義 

1. 傳承方式的改變 

禪宗視傳承法嗣為禪師 重大的責任，因此在早期禪宗祖師們的紀

錄裡，祖師們往往必須遇到優秀的弟子，可以讓他們知其為「法器」者，

才能進行衣缽的傳承。並且在自身圓寂前需完成傳承的工作。然而發展

到中國禪宗時期，在弘忍大師交付衣缽與慧能大師的過程中，便結束了

這樣衣缽傳承單一弟子的傳統，慧能大師的付法便沒有固定對象，而是

對於所有信眾的付法與開悟，這在禪宗傳承方式上，形成極重大的改變。 

2. 信仰者由少到多、由疏而盛 

從《景德傳燈錄》中的記載，可以發現禪宗從釋迦牟尼佛傳法第一

祖摩訶迦葉的起源時，到後來的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為止，信仰的禪眾

是由少到多、由疏而盛的。因此，在早期禪師中，往往傳承過程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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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位優秀傳法弟子出現，但在進入中國後，如弘忍大師欲付法時，

卻出現了慧能大師與神秀禪師之間的詩偈評比之事，可見後來篤信禪法

的人越來越多，因此人才輩出。加上由宗教發展的歷程去推論，禪宗信

仰隨著宗派的思想、理論的成熟，而禪宗信仰者因此由少而多、由疏而

盛的成長，顯然符合宗教發展時的真實情形。 

3. 禪法的發展由單一到複雜、由抽象到具體 

從 33 位禪宗祖師詩偈的分析部分，可以發現禪宗禪法發展的歷程。

本文第四章從付法偈中可以探究禪宗禪法的發展，並將其大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釋迦牟尼佛開始到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在這一階段

中，先就「法」的內涵作討論，後就「法」與「心」，再就「法」與「心」

與「虛空」作討論，往下遍及「真理」、「顯隱」等各種概念進行禪法闡

發。第二階段大抵承續前面方式，進行由簡單而越來越複雜的內容闡

釋。到了第二階段末，新的突破是以往運用抽象哲學意涵直接進行討論

的模式，改變為以具體的事物來比喻佛法。第三階段進入到中國的禪宗

付法偈中，從達摩祖師開始特別用「花」、「果」來比喻禪法的發展。於

是這一個「由單一到複雜、由抽象到具體」的發展歷程便清晰呈現。而

且，禪法內涵的「由單一到複雜」揭示的是禪宗宗門佛法理論的建構完

成；「由抽象到具體」則表示禪法已從少數修法人能理解的宗教家宗教，

發展成較適合芸芸眾生學習，並且都能夠具體理解的大眾宗教。 

三、 禪門宗派典範的豎立 

《景德傳燈錄》中對於禪宗祖師圓寂情形的記載及其付法偈、遺偈

的內容中，大量揭示後世禪宗許多傳統的由來，是禪宗宗派重要的典籍

紀錄。相似的紀錄在另外的禪宗燈錄中也重複出現，如《祖堂集》中，

在 33 位祖師的付法偈記載及圓寂情形便大致與《景德傳燈錄》重複。

這顯示了 33 位祖師的付法偈記載及圓寂情形在禪宗宗派而言，是有重

要意義的，而筆者以為這重要意義便是禪門「宗派典範」的樹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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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許多模式，都被直接運用或間接化用在後代禪宗的宗門傳統、宗門

規範當中。因此這些紀錄的典範價值大於其真實性的多寡。 
 

伍、 結語 

本文透過《景德傳燈錄》文本的記載，對早期的 33 位禪宗祖師的

圓寂情形及付法偈進行一探究，在彙整與梳理資料的過程中，以表格的

方式表現出語錄裡記載的精華資料，經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去

探究這些資料對於禪宗宗派的禪法發展及宗派發展的實質意義。 

在對付法偈與遺偈進行分類時，發現了在早期印度祖師時期，付法

偈與遺偈大致呈現無法分離的合一狀態，而少數將付法偈與遺偈分開的

祖師們，又多是藉由圓寂後再復現人世為弟子說法的方式來啟悟弟子，

超脫生死束縛與對死亡恐懼的迷見；後來的中國祖師時期，通常只見付

法偈而無遺偈，主要顯示出禪宗在進入中國後為與中國文化融合，所作

的許多改變。其中，尤以禪師付法時機的改變 為重要。 

在對禪宗祖師的付法偈及遺偈的研究方面，主要經由對詩偈性質的

分析，及對內容的探究，發現禪宗在禪法內涵的發展上有由簡單到複

雜，由抽象佛理的討論到以具體的事物比喻佛理，這兩個發展歷程。 

後的第四章，是將前面各章的討論作意義上的探究，針對「中國

禪宗祖師與印度禪宗祖師之別」、「禪宗法脈傳承上的意義」、「禪門典範

的樹立」等三個部分，進行意義上的統整討論。研究顯示這些禪宗早期

的詩偈及文獻記載，確實在整個禪宗宗派的發展上，有其宗派典範樹立

的重要價值。 

由於筆者在佛教文學領域方屬入門初學，加之個人才疏學淺，在參

考資料稀少難尋及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有疏漏、錯誤或理解不當之處，

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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